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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向省级旅游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省级旅游主管部门（5个工作日）：通知旅行社并说明原因
不予受理



省级旅游主管部门：审核旅行社提交的申请


予以受理

省级旅游主管部门：向国家旅游局报送请示，
以及旅行社连续两年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承诺书



不予受理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旅行社与导游管理处：通知省级旅游主管部门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旅行社与导游管理处：
审核省级旅游主管部门的请示件及有关申请材料


予以受理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将旅行社出境业务专用章及授权人签字备案报公安部备案
国家旅游局局领导：审批监管司的呈报文件。
（10个工作日）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旅行社处：发文通知省级旅游主管部门（3个工作日）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旅行社处：审核旅行社提交的增存质量保证金银行存款证明，换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予以公告。（20个工作日）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司领导：批复旅行社处提出的审批意见，上报国家旅游局局领导。（5个工作日）
国家旅游局监管司旅行社与导游管理处：提出审核意见呈报监管司领导









